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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    點：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二路 3 號 (大臺南會展中心 努山塔里亞 A 廳) 
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出席股數計 41,977,195 股(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

股數 36,295,246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3,369,273 股之 78.65%。 

主 席 ： 鍾政祐  董事長 記 錄 ： 楊淑芬

出 席 董 事 ： 浩群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鍾政祐、正聖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張

正光、兆恆能資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林玉龍、陳寬融、蔡憲唐、孫

正強、林宜靜

列 席 ： 楊朝欽 會計師

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依法宣佈本會議開始。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 案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 案由：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擬發放員工酬勞新台幣 1,582,838 元，董事酬勞新

台幣 791,419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之。

三、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決算表冊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通過，一一二年

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四、 案由：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配合法令之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其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 

五、 案由：修訂「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部份條文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配合法令之規定，擬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部份條

文，其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參、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委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朝欽會計師及廖鴻儒會計師查核完竣，



～2～ 

並出具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五。 

2、謹檢附前項財務報表表冊，請參閱附件六暨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

參閱附件一。 

3、前項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 

4、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表決照案通過，其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0,524,757 權(含電子投票 34,842,808 權) 
項目 權數 比例

贊成

權數

39,948,265 權 
98.57% 

含電子投票 34,836,423 權 
反對

權數

1,171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1,171 權 
無效

權數

0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0 權 
棄權/未投票 

權數

575,321 權 
1.41% 

含電子投票 5,214 權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 112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總額為新台幣 47,345,910 元，擬建議本

年度不分配特別股股東紅利，普通股則擬建議分配股東紅利

28,421,565 元予股東，依目前股東名簿記載之普通股數為 47,369,273
股計算，其分配如下：

(1) 現金股利新台幣 9,473,855 元，每股配發 0.2 元，本次現金股利按

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

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2) 股票股利新台幣 18,947,710 元，每股配發 0.4 元，即每仟股配發

40 股。

(3) 112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七。

2、本盈餘分配案嗣後如因增資、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轉換及註銷或

因員工行使員工認股權憑證請求轉換股份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之

股份數量，股利分配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

會全權辦理變更相關事宜及訂定現金股利基準日、發放日及後續相關

事宜。 

3、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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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表決照案通過，其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0,524,757 權(含電子投票 34,842,808 權) 

項目 權數 比例 
贊成 
權數 

39,943,769 權 
98.56% 

含電子投票 34,831,927 權 
反對 
權數 

1,171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1,171 權 
無效 
權數 

0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0 權 
棄權/未投票 

權數 
579,817 權 

1.43% 
含電子投票 9,710 權 

 

肆、 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二年度盈餘暨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營運所需，擬自 112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票股利新台幣

18,947,710 元，辦理轉增資發行新股 1,894,771 股，暨超過票面金額

發行普通股股票溢價之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 47,369,273 元，辦理轉

增資發行新股 4,736,927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本次增資發行新

股按除權配股基準日普通股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比率配發計算，

依據 113 年 4 月 15 日本公司流通在外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47,369,273
股計算，每仟股無償配發合計 140 股。 

2、本次辦理增資發行新股所配發新股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

過戶日起五日內辦理併湊之；逾期未併湊或併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

股數，按面額折付現金至元為止(元以下全捨)，其所剩餘股份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按股票面額認購。 
3、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普通股，均採無實體發行，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

之普通股相同。 
4、嗣後如因增資、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轉換及註銷或因員工行使員

工認股權憑證請求轉換股份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之股份數量，股

利分配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5、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依實際

狀況訂定除權基準日及調整股東配股率，如有相關未盡事宜，亦授權董

事會全權處理。 
6、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表決照案通過，其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0,524,757 權(含電子投票 34,842,808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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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權數 比例 
贊成 
權數 

39,948,265 權 
98.57% 

含電子投票 34,836,423 權 
反對 
權數 

1,171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1,171 權 
無效 
權數 

0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0 權 
棄權/未投票 

權數 
575,321 權 

1.41% 
含電子投票 5,214 權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公司實務作業及法令規定所需，擬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

文，其相關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2、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表決照案通過，其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0,524,757 權(含電子投票 34,842,808 權) 

項目 權數 比例 
贊成 
權數 

39,947,253 權 
98.57% 

含電子投票 34,835,411 權 
反對 
權數 

1,183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1,183 權 
無效 
權數 

0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0 權 
棄權/未投票 

權數 
576,321 權 

1.42% 
含電子投票 6,214 權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初次上市(櫃)前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公開承銷，擬請全體股東放棄優先

認股權利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本公司為配合申請股票上市(櫃)辦理公開承銷所需，擬於適當時機辦理

現金增資，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作為初次上市(櫃)前提出公開承銷

之新股來源。 
2、該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發行新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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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由員工認購，其餘 85%~90%擬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及相關申請股票上市(櫃)之法令規定，提請股東會同意，由原有股東放

棄認購以供全數提撥辦理公開承銷，不受公司法第 267 條關於原股東

優先認購規定之限制，員工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部份，擬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對外公開承銷認購不足部份，擬依「中華

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規

定辦理之。每股發行價格及對外公開承銷之方式，擬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會考量當時市場狀況與主辦承銷商共同議定之。 
3、該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已發行之股份相同。 
4、該次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該次增資相關事宜。 
5、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表決照案通過，其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0,524,757 權(含電子投票 34,842,808 權) 

項目 權數 比例 
贊成 
權數 

39,824,640 權 
98.27% 

含電子投票 34,712,798 權 
反對 
權數 

125,796 權 
0.31% 

含電子投票 125,796 權 
無效 
權數 

0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0 權 
棄權/未投票 

權數 
574,321 權 

1.41% 
含電子投票 4,214 權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公司實務作業及法令規定所需，擬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

份條文。其相關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 
2、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表決照案通過，其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0,524,757 權(含電子投票 34,842,808 權) 

項目 權數 比例 
贊成 
權數 

39,947,253 權 
98.57% 

含電子投票 34,835,411 權 
反對 
權數 

1,183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1,183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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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權數 比例 
無效 
權數 

0 權 
0.00% 

含電子投票 0 權 
棄權/未投票 

權數 
576,321 權 

1.42% 
含電子投票 6,214 權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增補選第五屆董事 1 席及獨立董事 2 席案，提請  選舉。 

說明：1、本公司獨立董事林宜靜女士於 113 年 3 月 5 日提出辭任獨立董事職務，

任期至 113 年 6 月 13 日止，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擬補選獨立董事一

席。 
2、因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為同一人擔任，為落實公司治理，擬增選董

事及獨立董事各一席。 
3、新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於選任後即行就任，補足原任期至本屆任期屆

滿為止，任期自 113 年 6 月 13 日至 114 年 8 月 23 日止，選任後董事

(含獨立董事)共 9 席。 
4、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十。 
5、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辦理之，請參閱議事手冊附錄三。 
6、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戶號 

(身份證字號) 職稱 姓名或 
名稱 

當選 
權數 

含電子投票 
權數 

913 董事 張琄菡 44,492,218 43,604,993 
R2213***** 獨立董事 陳美琴 37,156,538 27,820,079 
E1017***** 獨立董事 陳宗德 32,934,825 27,822,983 

 

伍、 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後，無臨時動議提出。 

陸、 散會：下午一時五十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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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對於廢棄之處理理念，持續採取循環經濟之精神，以整合廢棄物循環利用與能源

資源供應為目標，以達成廢棄物回收之循環經濟理念。 

二、112年營業結果 

全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393,585仟元，合併稅前淨利為47,309仟元，稅後淨利為35,991
仟元，其中歸屬於本公司業主之稅後淨利為40,811仟元，每股稅後盈餘為1.09元。 

三、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須揭露執行情形。 

四、財務收支及獲利能力分析（合併財務報告）： 

分  析 項    目 一 一 二 年 一 一 一 年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仟元) 393,585 339,164 
營業毛利(仟元) 110,649 116,026 
稅後淨利-歸屬於本公司業主(仟元) 40,811 35,145 

獲利 
能力 

資產報酬率（％） 1.43 1.91 
股東權益報酬率（％） 2.50 2.76 
佔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6.32 12.67 
稅前利益 9.95 11.22 

純益率（％） 9.14 
 

7.60 
每股盈餘（元） 1.09 1.35 

五、公司發展策略： 

目前全球許多國家已將『循環經濟』納入長期能源布局之中，並以永續發展環保觀點訂

定目標與策略，且運用相關政策工具來發展。『循環經濟』是一個資源可回復、可再生的經

濟和產業系統，透過重新設計、商業模式、提升能資源效率，來創造更多價值。 

本公司目前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以產學合作模式及工業研究技術院

合作進行研發計畫研究，將廢棄物更大化的轉換為能、資源再利用，以落實可再生的循環經

濟。 

本公司亦積極相關之研發及專利申請，目前已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11年11月21日
核發「廢棄物焚化處理系統」及112年2月21日核發「無機性汙泥再利用系統」之專利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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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全球暖化帶來的衝擊，國際間及我國皆紛紛推出和減碳相關的政策，本公司亦積

極主動參與並進行碳盤查，於112年12月26日取得ISO14064-1認證及碳水足跡用量報告，促

以了解公司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總量，進而進行改善並降低用量，以保護環境。 

本公司亦將持續投入新研究發展，並將研發成果廣泛運用在未來的新產品或處理製程

上。其未來發展策略如下： 

(一)發展多效物理處理技術，提升核心技術 

(二)廢棄物減量最小化，能資源整合 

(三)提高產能利用率，降低生產單位成本 

(四)產學合作，培育人才 

六、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隨著台灣經濟成長以來，半導體、電子、面板及塑化等產業蓬勃發展，伴隨而來則是產

業衍生廢棄物之回收及處理需求增加，本公司持續在技術上落實處理、管理以及客戶服務上

協同與清運業者密切配合。本公司除日常營運均遵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隨時及持續密

切注意並掌握國內外可能影響公司業務與財務與相關上重要政策及法律上的變動，並保持隨

時可應變之狀態以維護公司利益。 
 

最後，僅代表公司全體同仁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支持及鼓勵。謹祝各位身體健康快

樂、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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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配表等已編製完成，其中財務報告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朝欽會計師及廖鴻儒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開表冊，經本獨立董事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敬請  鑒核。 

 

 

此  致 

利百景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獨立董事：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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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內容 說明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

（或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應

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

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

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

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

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

宣布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

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

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

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
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

（或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應

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

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

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

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

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

宣布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

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於當日

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

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

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
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配合法令修
訂。 

第十一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

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

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
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
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
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五項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

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

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

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

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

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五項規定。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
法主持會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
逕行宣布散會，其代理人之選任
準用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配合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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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內容 說明 

第二十七
條之一 

(新增) 本公司宜經由捐贈、贊助、投資、
採購、策略合作、企業志願技術
服務或其他支持模式，持續將資
源挹注文化藝術活動或文化創
意產業，以促進文化發展。 

配合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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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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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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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112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10,616,246 

加：本期稅後純益 40,810,738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4,081,074)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      47,345,910 

分配項目：

    減：普通股股東紅利-現金(每股配發 0.2 元) (      9,473,855) 

    減：特別股股東紅利-現金(每股配發 0 元) 0 

    減：普通股股東紅利-股票(每股配發 0.4 元) (   18,947,710) 

    減：特別股股東紅利-股票(每股配發 0 元) 0 

分配項目合計 (   28,421,565)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8,924,345 

註：以普通股 47,369,273 股計算，每股配發 NT$0.6 元，共計 NT$28,421,565
元，擬以現金每股發放 0.20 元，計 9,473,855 元；股票每股發放 0.40 元，
計 18,947,7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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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內容 說明 

第六條之
一

本公司特別股之其權利義務及其他重
要發行條件如下：
一、 略。

| 
四、 略。
五、 特別股自發行之日起算三個完

整會計年度不得轉讓，惟仍應遵
循公司法相關規定。

六、 特別股屬無到期日，特別股股東
不得要求本公司收回其所持有
之本特別股，但本公司得於發行
屆滿五年之次日起隨時收回全
部或部份之本特別股，其收回價
格為原實際發行價格加計利息，
利息為自發行日至收回日按年
利率 2%為上限之單利計算。未
收回之本特別股，仍延續前述各
款發行條件之權利義務。

七、 本特別股溢價發行之資本公積，
於該特別股發行期間，除彌補虧
損外不得撥充資本。

本特別股之名稱、發行日期及具體發
行條件，授權董事會於實際發行時，
視投資人認購意願，依本公司章程及
相關法令決定之。

本公司特別股之其權利義務及其他重
要發行條件如下：
一、 略。

| 
四、略。
五、 特別股屬無到期日，特別股股東

不得要求本公司收回其所持有
之本特別股，但本公司得於發行
屆滿五年之次日起隨時收回全
部或部份之本特別股，其收回價
格為原實際發行價格加計利息，
利息為自發行日至收回日按年
利率 2%為上限之單利計算。未
收回之本特別股，仍延續前述各
款發行條件之權利義務。

六、 本特別股溢價發行之資本公積，
於該特別股發行期間，除彌補虧
損外不得撥充資本。

本特別股之名稱、發行日期及具體發
行條件，授權董事會於實際發行時，視
投資人認購意願，依本公司章程及相
關法令決定之。

依法令修訂公
司已公開發行，
此款已不適用，
故刪除之。

第二十八
條

本章程訂制於民國099年10月22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5年03月01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年08月30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3月27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5月05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5月17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6月02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7月13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107年01月22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108年01月18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108年06月26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108年10月16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109年01月21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110年08月06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110年10月29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111年08月24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112年06月27日。 

本章程訂制於民國099年10月22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5年03月01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年08月30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3月27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5月05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5月17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6月02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106年07月13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107年01月22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108年01月18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108年06月26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108年10月16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109年01月21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110年08月06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110年10月29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111年08月24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112年06月27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113年06月13日。 

日期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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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內容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新增) 

以下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除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 有
規定外，應以章程載 明，並經董事

會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 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以下略。 

配合實務

修訂。 

第 六 條

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略。 

二、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

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

措施。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略。 

二、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

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

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 四十四條之九

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

提 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

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

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

項。 

配合實務

修訂。 

第 二 十

二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

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

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

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

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之

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配合實務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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